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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(译)

OLED器件包括阴极，阳极，发光层，并且在所述发光层的阴极侧上具有
另一层，其中所述另外的层是电子传输层，其包含：a）具有最低的第一
化合物层中化合物的LUMO值，该量大于10体积％且小于100体积％的
层; b）至少一种第二化合物，其是低电压电子传输材料，表现出比第一
化合物更高的LUMO值，所述化合物的总量小于90体积％且大于0体积％
层;条款a）和b）各自含有一种化合物且a）段中的化合物为三（8-羟基
喹啉）铝（III），则b）段中的化合物不是4,7-二苯基-1 1,10-菲咯啉;并
进一步规定，当a）和b）段各含有一种化合物且b）段中的化合物为三
（8-羟基喹啉）铝（III）时，则a）段中的化合物不是2,2&#39; - （ 1,1
&#39;-联苯）-4,4&#39;-二基双（4,6-（对甲苯基）-1,3,5-三嗪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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